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101學年度直升入學實施計畫
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12月23日北市教中字第10048921900號函備查
壹、依據：依「臺北市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應屆畢業生直升入學要點」及「臺北市立高級中學(設有國中部者)提供部分直升名額予鄰近國中試辦計畫」辦理。

貳、目的：為落實教學正常化，實施五育均衡發展之教育，擴充多元化入學管道，減輕學生升學壓力，整合學校資源，強化社區意識，留住社區優秀學生，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參、名額：本校國中部正取60名(設備取)；北政國中及興福國中各4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設備取)。
肆、資格：本校國中部、北政國中及興福國中應屆畢業生前5學期「擇優3學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前50%者，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參酌「基北區101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在校學習表現證明單」。
伍、報名作業：
一、方式：本校應屆畢業生請事先領表或網路下載報名表，備妥相關資料後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報名。
　　　　　北政國中及興福國中之應屆畢業生由各校彙整申請資料後送萬芳高中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二、時間：101年3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12時止。

三、報名費：新臺幣50元整。(低收入戶子女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者，免繳報名費)
陸、評選方式：
一、採用「基北區101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在校學習表現證明單」(5學期擇優3學期)。

二、依比序條件決定錄取比序順位，百分比較小者優先錄取。比序條件順位為：1.學業成績總平均 2.數學 3.國文 4.英語 5.藝術與人文 6.社會 7.自然與生活科技 8.健康與體育 9.綜合活動。
三、特種身分學生(原住民生、身障生…)，依加分後之領域(科目)學期成績百分比與一般生進行比序。

四、本校國中部依錄取比序順位正取60名，其餘列入備取；北政國中及興福國中各擇優錄取4名。

五、有關評選方式如有未盡事宜或認定有所爭議時，由本校高中多元入學工作委員會會議決議之。
柒、錄取及報到：

一、101年3月23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於本校校門口公佈欄及網站公告錄取比序順位。
二、正取學生須於101年3月27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11時、攜帶報到切結書，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報到手續，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經錄取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由備取學生遞補。
三、本校國中部正取而未報到之缺額，由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按錄取比序順位通知學生，依序遞補至正取名額滿額為止。

四、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101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於101年3月30日(星期五)上午11時前填具「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由學生或家長親送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放棄錄取。

五、已報到之學生，未依規定辦理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再參加101學年度之高中、高職、五專等各項入學管道，違者取消其直升入學錄取資格。

六、報到不足額時，其名額併入基北區101學年度高中高職聯合登記分發入學名額中。
捌、本實施計畫經本校高中多元入學工作委員會審議通過，報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